

附件一：      
 考  生  须  知

一、考生持“准考证”于考前60分钟到达规定考点学校备考。
二、抽签后，按所抽学科排队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台。开考三分钟后不得入场，中途退场者不得再次进场。
三、考试信号发出后，方可进行操作；终止信号发出后，立即停止操作，依次退场，且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。
四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除钢笔、圆珠笔外，不准携带任何与考试有关的物品入场，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操作方法、步骤及分数，有违纪者按处罚条例处理。
五、考生考试期间，如属操作不当而造成仪器损坏的，视情况扣除1-2分。调换仪器后，可以再做一次，但不得超过规定时间。
附件二：
考生违纪的行为和处罚

一、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的。
二、考试信号发出前动手操作的。
三、终止信号发出后继续操作的。
四、在场内吸烟、喧哗或有其它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经劝阻仍不改正的。
五、考试期间故意毁坏实验仪器、浪费药品的。
六、拒绝、阻碍考试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。
七、威胁考试工作人员安全或侮辱、诽谤、诬陷考试工作人员的。
八、伪造证件或由他人代考的。
考生有前四种行为之一者，扣除该科考试分数的30%；有后四种行为之一者，取消其“实考”资格。
附件三：
领  队  职  责

    一、参考学校要派一名领队，必须由参考校校长担任，全面负责本校考生的组织工作，并与考点学校、相邻参考学校间搞好协调工作。
二、领队提前带领考生提前1小时到达考点，并及时点名与领考员取得联系，安排好本校考生的考试工作。
三、本校考生考试结束后，及时组织考生离开考点。
四、领队要全面负责本校考生的安全、饮食等工作，关心考生生活，特别要照顾好体质差和有病的考生，对于确实不能坚持考试的考生，应做好思想工作，劝其停考。出现问题及时通过保卫人员与考点取得联系，进行解决。
五、领队不得进入考场，不得向有关人员询问考生的成绩等，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如发现违纪者，给予严肃处理。
六、考试期间，考生领队人员要接受考点主任的领导，协助考点组织好考试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。
附件四：
2014年实验操作考试考点考场安排

	新华中学考点
	考生人数
	场次
	考试时间
	中山东路中学考点
	考生人数
	场次
	考试时间

	东南宋中学
	96
	1-2
	5月5日下午—5月7日上午
　
	高家庄中学
	128
	1-2
	5月5日下午—5月7上午

	悟村中学
	190
	2-4
	
	明月店一中
	127
	2-4
	

	留早中学
	151
	4-7
	
	兴华西路中学
	274
	4-8
	

	清风店中学
	145
	7-9
	
	赵村中学
	107
	8-9
	

	花张蒙中学
	141
	9-11
	
	英才实验中学
	2007
	9-37
	

	叮咛店中学
	150
	11-13
	
	北环路中学
	686
	37-47
	

	南城回民中学
	125
	13-14
	
	中山东路中学
	903
	47-59
	

	宝塔中学
	113
	14-16
	
	考生总数
	4232
	
	

	韩家洼初中
	23
	16
	
	
	
	
	

	启明中学
	860
	16-28
	
	
	
	
	

	新华中学
	2022
	28-56
	
	
	
	
	

	考生总数
	4016
	
	
	
	
	
	

	　　

	李亲顾初中考点
	考生人数
	场次
	考试时间
	晏阳初中学考点
	考生人数
	场次
	考试时间

	息仲中学
	122
	1-2
	5月7日
下午
	杨家庄中学
	125
	1-2
	5月7日下午

	邢邑中学
	263
	2-6
	
	号头庄中学
	127
	2-4
	

	佛店中学
	68
	6-7
	
	李村店中学
	171
	4-6
	

	西城中学
	157
	7-9
	
	大辛庄中学
	41
	6-7
	

	丁村中学
	223
	9-12
	
	大渡河中学
	173
	7-9
	

	高蓬中学
	161
	12-14
	
	东亭中学
	127
	9-11
	

	李亲顾初中
	199
	14-17
	
	晏阳初中学
	180
	11-14
	

	考生总数
	1193
	　
	
	考生总数
	944
	　
　
	


	新华

东街

场次
	东街 新华场次
	开考时间
	结束时间
	
	新华

晏阳初

东街

李亲顾 场次
	新华

东街
场次
	开考时间
	结束时间

	16
	46
	8:00
	8:10
	
	1
	31
	14:00
	14:10

	17
	47
	8:15
	8:25
	
	2
	32
	14:15
	14:25

	18
	48
	8:30
	8:40
	
	3
	33
	14:30
	14:40

	19
	49
	8:45
	8:55
	
	4
	34
	14:45
	14:55

	20
	50
	9:00
	9:10
	
	5
	35
	15:00
	15:10

	21
	51
	9:15
	9:25
	
	6
	36
	15:15
	15:25

	22
	52
	9:30
	9:40
	
	7
	37
	15:30
	15:40

	23
	53
	9:45
	9:55
	
	8
	38
	15:45
	15:55

	休息
	休息
	9:55—10：10
	
	休息
	休息
	15：55—16：10

	24
	54
	10:15
	10:25
	
	9
	39
	16:15
	16:25

	25
	55
	10:30
	10:40
	
	10
	40
	16:30
	16:40

	26
	56
	10:45
	10:55
	
	11
	41
	16:45
	16:55

	27
	57
	11:00
	11:10
	
	12
	42
	17:00
	17:10

	28
	58
	11:15
	11:25
	
	13
	43
	17:15
	17:25

	29
	59
	11:30
	11:40
	
	14
	44
	17:30
	17:40

	30
	60
	11:45
	11:55
	
	15
	45
	17:45
	17:55


2014年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考点作息时间

附件五：
2014年“实考”抽调监考教师名额分配
	学 校
	物理考场
	化学考场
	生物考场
	
	学 校
	物理考场
	化学考场
	生物考场

	新华中学
	3
	3
	3
	
	北环路中学
	2
	2
	2

	南城回民中学
	2
	2
	2
	
	英才实验中学
	3
	3
	3

	韩家洼初中
	1
	1
	1
	
	赵村中学
	2
	2
	2

	宝塔中学
	2
	2
	2
	
	晏阳初中学
	2
	2
	2

	丁村中学
	1
	1
	1
	
	兴华西路中学
	2
	2
	2

	西城中学
	1
	1
	1
	
	明月店一中
	2
	2
	2

	佛店中学
	1
	1
	1
	
	高家庄中学
	1
	1
	1

	邢邑中学
	1
	1
	1
	
	中山东路中学
	2
	2
	2

	息仲中学
	1
	1
	1
	
	大辛庄中学
	1
	1
	1

	高蓬中学
	2
	2
	2
	
	李村店中学
	2
	2
	2

	李亲顾初中
	1
	1
	1
	
	杨家庄中学
	2
	2
	2

	悟村中学
	2
	2
	2
	
	大渡河中学
	2
	2
	2

	留早中学
	2
	2
	2
	
	东亭中学
	2
	2
	2

	花张蒙中学
	1
	1
	1
	
	　号头庄中学
	2
	2　
	2

	叮咛店中学
	1
	1
	1
	
	
	
	
	

	东南宋中学
	2
	2
	2
	
	
	
	
	

	清风店中学
	1
	1
	1
	
	
	
	
	

	启明中学
	2
	2
	2
	
	
	
	
	


说明：

1、考试期间统一在考点吃饭，家住10公里以外的教师可以安排住宿，并在报名表上注明是否住宿。被推荐人员于5月5日上午， 8：00到中山东路中学报到，住宿人员带上换洗衣物等用品，工作时间为5月5日—7日。

2、推荐人员必须由单位一把手审核签字，确保是相关学科现任教师，能熟练监考对应题目并于4月24日前报教育局电教仪器站。各考场对应题目:物理实验室：1、2、4、6  化学实验室：3、7、8、1 2 生物实验室：5、9、10、11
3、监考人员推荐后不再变动，报到时交1寸近期照片1张。不带相片由照相馆拍快照，费用20元并个人负担。

附件六：
2014年“实考”监考教师推荐表

学校：（盖章）

	姓名
	实验室
	联系手机
	性别
	现任学科

及班级
	理化生学科获奖情况
	是否住宿

	
	物理
	
	
	
	
	

	
	物理
	
	
	
	
	

	
	物理
	
	
	
	
	

	
	物理
	
	
	
	
	

	
	化学
	
	
	
	
	

	
	化学
	
	
	
	
	

	
	化学
	
	
	
	
	

	
	化学
	
	
	
	
	

	
	生物
	
	
	
	
	

	
	生物
	
	
	
	
	

	
	生物
	
	
	
	
	

	
	生物
	
	
	
	
	


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七：

定州市初中毕业生升学实验操作考试残、病学生免试

申 请 表

               中考报名号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   照片


	年级
（班）
	
	申请
类别
	病（  ）

残（  ）
	

	证 明

材 料
	

	学  校

意  见
	盖章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  核

意  见
	盖章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  批

意  见
	盖章

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
1、考生要实事求是填写病残申请表（申请类别在括号中划∨）。

2、申请人必须有残联或民政部门颁发的证件（将复印件贴在表背面）或县以上医院的诊断书和病历资料（原件和复印件）。

3、此表一式两份，批准单位及学校各保留一份。

附件八：

定州市免予参加初中毕业升学实验操作考试学生

登 统 表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中考报名号
	学籍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申请类别
	备注

	
	
	
	
	
	残免
	病免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       计
	
	
	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校存档，一份上报 “实考办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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